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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昌吉州生态环境系统2019年
信息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环保局，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保局，局机关各科室、直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州生态环境系统信息工作管理，促进信息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信息工作的质量、价值和效能。现将《昌吉州生态环境系统2019年信息工作考核办法》印发你们，请按照相关执行。（联系人：杨茗茹；联系电话：2347224）

附件：1.昌吉州生态环境系统2019年信息工作考核办法

2.新闻、政务信息目标任务

3.信息报送模板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代章）   

2019年2月19日          
附件1：

昌吉州生态环境系统2019年

信息工作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全州生态环境系统信息工作管理，促进信息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信息工作的质量、价值和效能，结合我州生态环境系统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各科室、州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局、州环境监测站、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各县市（园区）环保局。

二、考核范围

（一）政务信息：国家生态环境部网站；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网站、《新疆环境宣传》杂志；州党委办公室《昌吉信息》、《昌吉信息快报》、《领导参阅》、《业务通讯》；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昌吉信息（普刊）》、《昌吉信息（内刊）》；《新疆、昌吉州民族团结一家亲》、《新疆、昌吉访惠聚》、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昌吉州生态环境》；各类工作简报等。

（二）新闻信息：《中国环境报》、《昌吉日报》、《新疆日报》；新疆电视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昌吉电视台、昌吉人民广播电台、《昌吉手机报》及其官方平台；《西部庭州》、《昌吉零距离》等新闻类微信公众号。

三、考核内容

围绕环保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及时、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上报有价值的信息和报道。主要包括以下九方面的内容：

（一）贯彻落实国家环保工作方针、政策、措施等重要情况；

（二）贯彻落实区、州党委、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局对环保工作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以及上级领导对环保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

（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同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

（四）本单位（科室）在不同时期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日常工作动态；

（五）及时向上级反映围绕州党委、政府中心任务，环保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环保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举措、新经验等；

（六）上级部门及本单位安排的各种调研活动情况及调查报告、调研材料等；

（七）需向上级报告的重大事项，突发性紧急事件，各单位（科室）在履行职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

（八）生态环境系统干部、职工的突出贡献、重要成果和典型事迹；

（九）其他需要反映和通报的生态环境工作情况。

四、目标任务

（一）政务信息

1、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各科室每月报送信息不得少于2篇，全年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150分；州生态环境局宣教科全年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200分。

2、州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局、州环境监测站、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每月报送信息不得少于6篇，全年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250分。

3、各县市环保局每月报送信息不得少于8篇，全年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300分。

4、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局、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每月报送信息不得少于3篇，全年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150分。

5、局机关及各直属事业单位每月必须报送一篇质量较高的民族团结一家亲相关信息，各单位全年必须有5篇以上信息被民族团结一家亲办采用；各县市环保局每月必须报送一篇扶贫工作相关的高质量信息。

（二）新闻信息

1、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各科室全年在新闻媒体刊发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40分；州生态环境局宣教科全年在新闻媒体刊发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80分；州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局、州环境监测站、州环境监测污染中心全年在新闻媒体刊发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80分。

2、各县市环保局全年在新闻媒体刊发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100分。

3、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局、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全年在新闻媒体刊发信息量化考核分不少于40分。

五、考核方式

信息考核采取量化积分制，一稿多用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积分；多人联合投稿的，按一条统计积分。
（一）政务信息

1、国家生态环境部政务信息刊物采用的信息：计分分数为30分/篇，被生态环境部领导批示的，在原计分基础上加30分/篇。

2、自治区生态环境局政务信息刊物采用的信息：计分分数为20分/篇，被生态环境厅领导批示的，在原计分基础上加20分/篇；《新疆生态环境厅网站》采用的信息：计分分数为10分/篇。

3、昌吉州党委、政府信息刊物采用的信息：计分分数为15分/篇。被州领导批示的，在原计分基础上加15分/篇。

4、昌吉州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简报、《昌吉州生态环境》、《民族团结一家亲》、《访惠聚》等微信平台采用的政务信息：计分分数为5分/篇（被简报采用再加5分/篇，被自治区级别采用再加15分/篇），被州生态环境局领导批示的，在原计分基础上加10分/篇。

（二）新闻信息

1、国家级新闻媒体采用的稿件：计分分数为50分/篇。

2、自治区级新闻媒体采用的稿件：计分分数为30分/篇。

3、昌吉州级新闻媒体采用的稿件：计分分数为20分/篇。
六、奖惩办法

（一）表彰奖励

在全年信息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州生态环境局对局机关各科室、州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局、州环境监测站、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范围内优秀信息员（通讯员）进行表彰。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信息工作考核奖惩办法。
（二）惩处

1、出现未严格执行信息报送程序，未经审核信息分管领导擅自对外报送或发布信息的；所报送信息严重失实以及重要信息漏报、瞒报、迟报的；抄袭、篡改其他部门有关信息，弄虚作假的；未执行国家保密工作有关规定，出现泄密事件等情形之一的，本单位（科室）有关责任人员年度考核不得评优。

2、未完成全年信息目标任务的科室，科室所在人员年度考核不得评优。未完成全年信息目标任务的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不得评优。

3、对急事、要事和突发事件信息迟报、漏报、瞒报的一次扣30分；对严重失实的信息一次扣30分；对约稿信息不按规定上报（或迟报）的，或未按时提供信息线索的一次扣30分。

七、工作要求

（一）政务信息要采用一事一报方式报送，信息报送要严格执行领导审批制度和保密工作有关规定，须经本单位（科室）负责人或信息分管领导审核并签字后，凡不属于涉密信息可直接发送至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政务信息专用邮箱（cjhbxx@sina.com），涉密信息必须通过传真上报。

（二）新闻信息须经本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后，由州生态环境局宣教科统一对外投稿。重大信息须报请局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方可对外投稿。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各直属事业单位由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可自行向新闻媒体投稿。

（三）信息工作实行每月通报制，对信息质量高、措施得力的信息，在全系统通报表扬；对信息质量差、内容空洞、语句不通、文不对题的信息，在全系统通报批评。

（四）各科室、各单位每月25日前要将刊发的信息以截图、照片、用稿通知单等形式报送州生态环境局，将以此作为计分依据，逾期不报不予计分。

附件2：  

新闻、政务信息目标任务

	单位
	每月政务信息

目标任务（条）
	全年政务信息

目标任务（分）
	新闻信息

目标任务（分）

	昌吉市环保局
	8
	300
	100

	阜康市环保局
	8
	300
	100

	奇台县环保局
	8
	300
	100

	玛纳斯县环保局
	8
	300
	100

	呼图壁县环保局
	8
	300
	100

	吉木萨尔县环保局
	8
	300
	100

	木垒县环保局
	8
	300
	100

	准东环保局
	3
	150
	40

	高新区环保局
	3
	150
	40

	农业园区环保局
	3
	150
	40

	州局办公室
	2
	150
	40

	州局环评科
	2
	150
	40

	州局法规科
	2
	150
	40

	州局污控科
	2
	150
	40

	州局生态科
	2
	150
	40

	州局大气办
	2
	150
	40

	州局宣教科（组织人事科）
	2
	200
	80

	州环境监察支队
	6
	250
	80

	州环境监测站
	6
	250
	80

	环境污染监控中心
	6
	250
	80


附件3:

信息报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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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照片请添加到附件,需要对照片说明的请重命名照片，照片大小必须在1M以上，切记勿在正文中添加照片，所有信息必须有审核领导和撰稿人及手机号，未按要求报送信息的一律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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